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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18）新 4003 民破 1-16 号

申请人：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。

2024 年 12 月 13 日，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

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制作的《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
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，请求本院裁

定认可。

本院认为，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制作的

《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符合法律

规定，且经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对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破产

财产分配方案》，本院予以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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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

审  判  长   赵      斌

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徐  淑  萍

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敬      川

         二 ○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

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邢  小  丽

附：《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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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根据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天鹅公司）的申

请，2018 年 7 月 12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（以下

简称奎屯市法院）裁定受理天鹅公司破产重整一案，并于同日指

定新疆崇德律师事务所担任天鹅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

人），负责破产程序中的具体工作。2019 年 8 月 7 日奎屯市法

院依法裁定终止天鹅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天鹅公司破产。

管理人接受指定以后，积极履行职责。截至目前，破产债权

审查、破产财产清理、资产处置等相关工作已完成，目前管理人

已收到全部资产处置款项。管理人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拟订了如下财产分配方案，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、表决。

一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组成

依据奎屯市法院裁定批准的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，天鹅公

司可供用于清偿的破产财产包括：

1、货币资金清理及应收债权清收回款

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管理人清理银行存款转回货币资

金 345,645.62 元，应收债权清收回款 833,648.46 元，合计

1,179,294.08 元。

2、破产期间存款利息收入、零星租赁收入

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破产期间收入 63,885.72 元，包括：

银行利息收入 39,885.72 元，零星租赁收入 24,000.00 元。

3、处置部分不易保存的存货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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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处置不易保存的存货（棉短绒）

所得 4,483,708.00 元。

4、实物资产拍卖处置成交所得 20,692,735.60 元。

二、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

（一）破产费用。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，

破产费用包括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；管理、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

产的费用；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报酬和聘用中介机构、工作

人员的费用。

天鹅公司已实际发生和预留的破产费用明细如下：

1、已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

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破产清算费用已实际支出

3,721,006.94 元，包括：（1）办公费、电话费等 117,293.16 元；

（2）公告费 6,000.00 元；（3）邮寄费 12,231.60 元；（4）聘用

留守人员工资 442,567.00 元；（5）聘用保安服务费 1,397,767.00

元；（6）银行手续费 6,025.60 元；（7）燃煤费等 4,587.50 元 ；

（8）维修费等 22,282.86 元；（9）破产期间税费（2018 年 7 月

至 2019 年 8 月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及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9

月增值税及附加）1,712,252.22 元。

2、预留的破产费用

根据本案破产清算工作需要，尚需预留破产费用

6,549,177.40 元，包括：案件受理费 90,000.00 元、资产处置税费

1,000,000.00 元、2019 年 8 月破产宣告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土地

使用税和房产税 3,000,000.00 元、审计费 125,000.00 元、评估费



5

115,000.00 元、管理人报酬 1,905,177.40 元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

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》第二条规定

的取费标准计算）、预留 2024 年 11-12 月聘用留守人员工资

6,000.00 元、预留 2024 年 11-12 月聘用保安人员服务费

38,000.00 元、办公费 20,000.00 元及工商注销、档案移交等费用

200,000.00 元、终结审计费用 50,000.00 元。

上述破产费用以最终实际发生金额为准。

说明：上述预留的破产费用中预留的天鹅公司自 2019 年 8

月破产宣告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

3,000,000.00 元，目前管理人正在与税务局就上述事项正在积极

沟通确定中，现阶段相关清偿资金暂作预留，最终以税务局实际

征纳税款金额为准。若最终上述税款征缴事项妥善解决，预留资

金尚有剩余的，则按本分配方案的清偿原则进行分配。

（二）共益债务。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

共益债务包括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

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；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

债务；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；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

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等。

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天鹅公司暂无实际发生的共益债

务。

三、参与财产分配的债权

天鹅公司债权包括：职工债权、税收债权、普通债权。

（一）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并公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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奎屯市法院裁定确认的天鹅公司第一顺序职工债权金额为

9,454,885.05 元。

（二）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经过管理人审查、债权人

会议核查等法定程序最终确认第二顺序税收债权 1 家

2,025,597.21 元。

（三）截止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经过管理人审查、债权人

会议核查等法定程序最终确认 65 笔普通破产债权共计

100,692,511.04 元。

四、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相关规定，破产财产分配按以下顺序进

行清偿：

1、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破产费用和共益

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。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

用和共益债务的，先行清偿破产费用。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

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，按照比例清偿。债务人财产不足以

清偿破产费用的，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。

2、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：破产财产在

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如仍有剩余财产将依照下列顺

序清偿：

（1）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

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

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；

（2）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



7

人所欠税款；

（3）普通破产债权。

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，按照比例分配，

未能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。

3、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，在破产程

序终结后，可向连带责任人或补充责任人要求依法继续承担清偿

责任。

五、破产财产分配的具体实施

1、本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由奎屯市法院裁定

认可或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但经奎屯市法院裁定批准后，由管

理人执行。

2、管理人在天鹅公司破产财产变价处置并收到全部资产处

置款，并与税务局确定破产宣告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土地使用税

和房产税纳税金额后，制定《破产财产分配具体实施报告》，报

告奎屯市法院并向各债权人通报后，由管理人进行破产财产具体

分配，不再另行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。

3、破产财产分配原则上采用货币方式一次性分配，如有特

殊情况也可以多次分配。分配方案执行完毕之后，如管理人发现

有可供分配的财产的，将依法实施追加分配。若追加分配的，管

理人不再召开债权人会议，由管理人按照本分配方案的分配原则

制订破产财产追加分配执行报告报奎屯市法院后执行，相关情况

向债权人会议通报。

4、管理人将按照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转账支付分配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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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人名称、联系方式或收款账户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

管理人，若因未及时通知而导致的不利后果，应由债权人承担。

5、在管理人终止职务前，如预留的破产费用尚有结余，则

结余部分由管理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直接对债权人进行补充分

配，不再另行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。若结余部分不足以支付补充

分配所需支付的费用，则直接由管理人上交至奎屯市法院。

六、破产财产分配提存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，债权人未受领

的破产财产分配额，管理人将依法提存。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

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，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，管理人

或者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破产财产分配时，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，管理人应

当将其分配额提存。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

配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如果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的费用，不再追加分配。管理

人将在书面报告奎屯市人民法院后，将剩余部分交至奎屯市人民

法院并向债权人会议通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天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


